
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长环罚〔2025〕21号  
被处罚单位：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佳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6733701539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

一、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意见、采纳情况及裁量理由

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接到重庆市生态环境执法总队问题线索交办后，于2025年6月17日-7月14日开展现场调查，发现你单位正常生产，但燃煤锅炉在线监测取样口位置位于主烟囱，截面积过大，造成烟气流速低，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显示燃煤锅炉在线监测取样口流速为0m/s，不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的相关要求，已构成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的环境违法行为。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的规定。已构成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凭：

1、2025年6月25日，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蔡XX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

证据1证明违法主体是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蔡XX是该公司环保管理员。

2、2025年6月17日、7月14日，执法人员对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所做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份）；

3、2025年6月25日，执法人员对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蔡XX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

4、2025年7月14日，执法人员对重庆中环康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唐X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唐炜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5、2025年6月17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的《视听资料》；

6、2025年6月25日，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排污许可证》（副本）节选、《废水雨水废气噪声环境监测和在线设备比对监测服务项目合同》、《重庆中环康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环境监测报告》及其原始记录（2份）。

7、2025年6月25日，执法人员提取的《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节选、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通知（渝环规〔2023〕4号）、《关于开展重点区域“治气”攻坚战“督企”问题线索（第6批）核查的通知》、《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帮扶诊断问题整改方案》；

8、2025年6月30日，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关于废气在线设备问题情况的报告》渝卡贝乐司文〔2025〕136号；

9、2025年7月21日，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长环（监）字[2025]第WT-118号；

10、2025年7月24日，执法人员提取的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排污单位基本信息》截图。

证据2-10证明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单位，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长环（监）字[2025]第WT-118号显示你单位在燃煤锅炉废气正常排放时，其自动监测采样口流速为0m/s（监测仪器量程为1-45，流速小于1m/s时显示为0m/s），不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第7.1.2.4的规定。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将自动监测设备采样口设置在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的主烟囱位置，构成了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的环境违法行为。

11、2025年8月20日，执法人员对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所做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12、2025年9月11日，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关于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相关情况陈述的报告》；
13、2025年9月23日，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长环（监）字[2025]第WT-155号。
证据11-13证明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在积极整改，重新对燃煤锅炉在线监测断面处进行规范开孔，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显示该公司烟气流速已由原来的﹤1m/s提高到了1.6m/s，但由于客观原因尚未完成整改。

根据查明的事实，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9月9日向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长环告〔2025〕21号），告知陈述申辩权及听证申请权。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在告知期限内未提起听证申请，但提交了《关于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相关情况陈述的报告》，主要陈述：在前期整改方案的基础上，委托重庆天硕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对燃煤锅炉在线监测断面处的监测孔进行规范开孔之后，监测到正常生产时的烟气平均排放流速为2.1m/s，自认为已具备排放烟气流速检测功能，申请免予或减轻处罚。 

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复核认为：根据《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第7.1.2.4的规定，CEMS不宜安装在烟道内烟气流速﹤5m/s的位置，是因为当烟气流速低于5，不便于或无法开展颗粒物、流速校验和比对监测，企业在收到我局的《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决定书》后，启动了规范开孔、委托监测等整改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监测流速由原来的﹤1m/s提高到了1.6m/s），但仍未完全达到规范要求。我局在进行行政处罚裁量的时候已充分考虑了该公司“整改措施正在落实中”这一裁量情节，该公司提到的理由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免予或减轻处罚的情形。
综上，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认为：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的环境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本次违法行为，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予以处罚。同时，参照《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2年版）》裁量认定结果：未按照规定安装的，裁量等级5；两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裁量等级1；罚款10万以下、警告等，裁量等级1；积极配合调查，裁量等级1；整改措施正在落实中，裁量等级0；一般企事业单位，裁量等级0；主观过错程度为过失，裁量等级-2。综合以上违法情节，通过《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因子及计算公式》计算处罚金额，予以处罚。
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次处罚后应当引以为戒，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同时加强管理，落实各项措施，杜绝违法行为再次发生，为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四）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或者未保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规定，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对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壹拾万壹仟元整。

罚款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请及时与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联系缴款票据开具事宜，联系电话：023-40463595。逾期不缴纳罚款，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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